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5號

上  訴  人  韓國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上訴人    韓國雄  

            韓宏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任進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28

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

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即訴外人施淑蘭所有，施淑蘭過

世後，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前曾就系爭房屋成立調解約定

登記為公同共有（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20號，下稱另案移

調事件），但被上訴人2人於施淑蘭民國109年2月19日過世

後，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占用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又橋頭區與

系爭房屋條件類似之69坪房屋之租金行情約為新臺幣（下

同）38,000元，換算每坪約551元，以系爭房屋約30坪，除

以上訴人潛在應繼分比例1/3計算，每月約5,510元（551×3

0/3=5,510），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159,790元（自109年2月15日至111年7月14日，

共29個月，5,510×29=159,79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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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111年7月15日起按

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又因被上訴人主張係基於2/3共

有人同意借用系爭房屋，侵害上訴人權益，上訴人另得依民

法第820條第4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等語。並聲明：

㈠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

體共有人。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

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

上訴人5,51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2人於訴外人施淑蘭生前就與施淑

蘭共同居住在系爭房屋迄今，施淑蘭生前將系爭房屋無償提

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共同居住，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使用目

的尚未完成，兩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上訴人自仍應

受該使用借貸關係之拘束；又被上訴人2人於系爭房屋之應

繼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為2/3，被上訴人2人依民法第82

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同意將被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

部分出借被上訴人使用，另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

房屋其餘部分（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合計未超

過2/3，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形；另若法院

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款項，被上訴人韓國雄得以對上

訴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費用債權6,085元主張抵銷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系爭

房屋遷出，並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

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

5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

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親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死亡後，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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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為兩造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㈡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上訴人2人

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是否無權占有？若有權源，占有權源

為何？

　㈡若被上訴人為無權占有，則上訴人請求遷讓房屋及返還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其金額應為若干？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逾2/3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

820條第1項、第82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於109年2月19日

死亡後，兩造繼承施淑蘭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應繼分每人

各1/3），而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

告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

原審會同地政到場履勘確認，有履勘筆錄、照片及複丈成果

圖可稽（見原審卷第131至149頁、161頁），上情堪可認

定。

　⒉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專指保存行為及改良、利用等行為而

言。經查，系爭房屋為兩造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1/

3，而被上訴人韓國雄為48年生，韓宏騰為59年生，兩人早

已成年並成家，而韓國雄與配偶、子女仍居住在系爭房屋，

其顯然係於成年後仍選擇與施淑蘭同住，而非基於施淑蘭占

用輔助人之意思而受施淑蘭之指示使用系爭房屋，合先敘

明。依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71年間即與施淑蘭關係決

裂，而被施淑蘭自系爭房屋趕出，之後一直未使用過系爭房

屋，上訴人自從與施淑蘭決裂後，就沒有來往聯絡，直至施

淑蘭臨終前，始因被上訴人通知來看最後一面，上訴人從來

沒有請求要使用系爭房屋，提出訴訟後，雙方協議分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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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同意上訴人來使用，是他自己不要等語（見本院卷第79

頁），上訴人亦不否認上情，僅辯稱：上訴人現在居住在外

面，被上訴人說可以過來使用，但對我們來講實益不大，最

好的管理方式是租出去等語，足見兩造於原審中已就系爭房

屋管理方式為協議，惟無法達成共識一節，堪可認定。

　⒊參諸被上訴人2人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過半數，其等合意

將系爭房屋供作己用，而非出租，其已過共有人之半數及應

有部分半數，其已符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而為共有人應

遵守之管理方式。上訴人雖稱此為顯失公平之管理方式，惟

被上訴人決定上開管理方式時，曾合法通知上訴人使其表示

意見，且上訴人於71年離開系爭房屋時，係系爭房屋原所有

權人施淑蘭所決定，並非被上訴人有驅逐或妨礙上訴人使用

系爭房屋之行為，施淑蘭死亡後，被上訴人亦表示上訴人可

回來使用系爭房屋，要未見有任何阻止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

之情，是上訴人自己認為「其已住在外面，使用系爭房屋對

其實益不大」而選擇不使用系爭房屋，其主張：被上訴人只

著重自己利益云云，要未見所據，要難謂此有何致上訴人無

法妥善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可言。又依附表所示之使

用現況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並未超過潛在應有部分3分

之2，上訴人得使用範圍仍大於其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1，是

本件管理方式，並未見有何上訴人所主張之顯失公平之處，

其主張已難逕採。依上訴人所辯，其唯一認可之方式僅有將

系爭房屋出租一途，而其欲出租之理由僅為其已久未居住系

爭房屋，其另有房屋，居住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云云，惟

其主張之管理方法既無法達到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人數及應

有比例，自難採為適法之管理方式，而被上訴人決議之管理

方法又未見有何同條第2、3、4項之情形，被上訴人使用系

爭房屋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係無

權占用系爭房屋，應將之遷讓返還，及應負返還不當得利之

責，即非有據。

　㈡按共有人依第1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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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

法第820條第4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應對其負

賠償之責，惟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係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

規定，要屬有據，已如前述，要無從認被上訴人不採上訴人

本件主張之方式利用系爭房屋，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上

訴人復未就被上訴人之管理方式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上

訴人因此受有何具體損害等情節提出明確主張，其請求當非

有據。上訴人亦未說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法侵害行為，並其行

為有損上訴人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云云，

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179條、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820條第4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

共有人，並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

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

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

第3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琬如

　　　　　　　　　　　　　　　　　　  

　　　　　　　　　　　　　　　　　　　法　官　許慧如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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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樓層 面積(m2) 使用現況 說明

一樓 保存登記46.99

未保存登記19.8

1

合計66.8

韓國雄使用 1.系爭房屋總面積含陽台

共267.2平方公尺，按2

造3人潛在應繼分計算，

每人89.06平方公尺。

2.目前韓國雄有使用之面

積包括系爭房屋1、3

樓，共130平方公尺。又

系爭房屋2樓外側房間之

面積雖未測量，但由現

場照片可知明顯不到該

樓層一半(原審卷第140

至141頁)，故韓宏騰使

用面積少於31.6平方公

尺。

3.以系爭房屋不含陽台總

面積260公尺，扣除上述

130及31.6平方公尺後為

98.4平方公尺。被上訴

人2人同意將系爭房屋目

前無人使用部分無償提

供上訴人使用(原審卷第

174頁)，故上訴人至少

可使用98.4平方公尺之

面積，此面積已大於上

述89.06平方公尺。

二樓 保存登記50.8

未保存登記12.4

合計63.2

外側(臨路)

房間目前放

置韓宏騰物

品，其餘空

間(包括2樓

樓梯間、樓

梯間與後側

房間中間之

空間、後側

房間)無人

使用。

三樓 未保存登記63.2 韓 國 雄 使

用。

四 樓

( 頂 樓

加蓋)

未保存登記66.8 無人使用。

附屬建

物 ( 陽

台)

未保存登記7.2

合計 保存登記97.79

總面積260

總面積含附屬建

物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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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5號
上  訴  人  韓國英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上訴人    韓國雄  
            韓宏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任進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28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即訴外人施淑蘭所有，施淑蘭過世後，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前曾就系爭房屋成立調解約定登記為公同共有（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20號，下稱另案移調事件），但被上訴人2人於施淑蘭民國109年2月19日過世後，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占用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又橋頭區與系爭房屋條件類似之69坪房屋之租金行情約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換算每坪約551元，以系爭房屋約30坪，除以上訴人潛在應繼分比例1/3計算，每月約5,510元（551×30/3=5,510），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9,790元（自109年2月15日至111年7月14日，共29個月，5,510×29=159,79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111年7月15日起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又因被上訴人主張係基於2/3共有人同意借用系爭房屋，侵害上訴人權益，上訴人另得依民法第820條第4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2人於訴外人施淑蘭生前就與施淑蘭共同居住在系爭房屋迄今，施淑蘭生前將系爭房屋無償提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共同居住，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使用目的尚未完成，兩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上訴人自仍應受該使用借貸關係之拘束；又被上訴人2人於系爭房屋之應繼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為2/3，被上訴人2人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同意將被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部分出借被上訴人使用，另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房屋其餘部分（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合計未超過2/3，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形；另若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款項，被上訴人韓國雄得以對上訴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費用債權6,085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並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親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死亡後，系爭房屋為兩造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㈡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上訴人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是否無權占有？若有權源，占有權源為何？
　㈡若被上訴人為無權占有，則上訴人請求遷讓房屋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其金額應為若干？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第82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於109年2月19日死亡後，兩造繼承施淑蘭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應繼分每人各1/3），而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告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原審會同地政到場履勘確認，有履勘筆錄、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第131至149頁、161頁），上情堪可認定。
　⒉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專指保存行為及改良、利用等行為而言。經查，系爭房屋為兩造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1/3，而被上訴人韓國雄為48年生，韓宏騰為59年生，兩人早已成年並成家，而韓國雄與配偶、子女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其顯然係於成年後仍選擇與施淑蘭同住，而非基於施淑蘭占用輔助人之意思而受施淑蘭之指示使用系爭房屋，合先敘明。依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71年間即與施淑蘭關係決裂，而被施淑蘭自系爭房屋趕出，之後一直未使用過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從與施淑蘭決裂後，就沒有來往聯絡，直至施淑蘭臨終前，始因被上訴人通知來看最後一面，上訴人從來沒有請求要使用系爭房屋，提出訴訟後，雙方協議分管，我們也同意上訴人來使用，是他自己不要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上訴人亦不否認上情，僅辯稱：上訴人現在居住在外面，被上訴人說可以過來使用，但對我們來講實益不大，最好的管理方式是租出去等語，足見兩造於原審中已就系爭房屋管理方式為協議，惟無法達成共識一節，堪可認定。
　⒊參諸被上訴人2人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過半數，其等合意將系爭房屋供作己用，而非出租，其已過共有人之半數及應有部分半數，其已符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而為共有人應遵守之管理方式。上訴人雖稱此為顯失公平之管理方式，惟被上訴人決定上開管理方式時，曾合法通知上訴人使其表示意見，且上訴人於71年離開系爭房屋時，係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施淑蘭所決定，並非被上訴人有驅逐或妨礙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行為，施淑蘭死亡後，被上訴人亦表示上訴人可回來使用系爭房屋，要未見有任何阻止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情，是上訴人自己認為「其已住在外面，使用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而選擇不使用系爭房屋，其主張：被上訴人只著重自己利益云云，要未見所據，要難謂此有何致上訴人無法妥善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可言。又依附表所示之使用現況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並未超過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2，上訴人得使用範圍仍大於其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1，是本件管理方式，並未見有何上訴人所主張之顯失公平之處，其主張已難逕採。依上訴人所辯，其唯一認可之方式僅有將系爭房屋出租一途，而其欲出租之理由僅為其已久未居住系爭房屋，其另有房屋，居住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云云，惟其主張之管理方法既無法達到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人數及應有比例，自難採為適法之管理方式，而被上訴人決議之管理方法又未見有何同條第2、3、4項之情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係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應將之遷讓返還，及應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即非有據。
　㈡按共有人依第1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法第820條第4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應對其負賠償之責，惟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係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要屬有據，已如前述，要無從認被上訴人不採上訴人本件主張之方式利用系爭房屋，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上訴人復未就被上訴人之管理方式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上訴人因此受有何具體損害等情節提出明確主張，其請求當非有據。上訴人亦未說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法侵害行為，並其行為有損上訴人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云云，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820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並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琬如
　　　　　　　　　　　　　　　　　　  
　　　　　　　　　　　　　　　　　　　法　官　許慧如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樓層

		面積(m2)

		使用現況

		說明



		一樓

		保存登記46.99
未保存登記19.81
合計66.8

		韓國雄使用

		1.系爭房屋總面積含陽台共267.2平方公尺，按2造3人潛在應繼分計算，每人89.06平方公尺。
2.目前韓國雄有使用之面積包括系爭房屋1、3樓，共130平方公尺。又系爭房屋2樓外側房間之面積雖未測量，但由現場照片可知明顯不到該樓層一半(原審卷第140至141頁)，故韓宏騰使用面積少於31.6平方公尺。
3.以系爭房屋不含陽台總面積260公尺，扣除上述130及31.6平方公尺後為98.4平方公尺。被上訴人2人同意將系爭房屋目前無人使用部分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原審卷第174頁)，故上訴人至少可使用98.4平方公尺之面積，此面積已大於上述89.06平方公尺。



		二樓

		保存登記50.8
未保存登記12.4
合計63.2

		外側(臨路)房間目前放置韓宏騰物品，其餘空間(包括2樓樓梯間、樓梯間與後側房間中間之空間、後側房間)無人使用。

		




		三樓

		未保存登記63.2

		韓國雄使用。

		




		四樓(頂樓加蓋)

		未保存登記66.8

		無人使用。

		




		附屬建物(陽台)

		未保存登記7.2

		


		




		合計

		保存登記97.79
總面積260
總面積含附屬建物267.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5號
上  訴  人  韓國英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上訴人    韓國雄  
            韓宏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任進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28
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
    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即訴外人施淑蘭所有，施淑蘭過世後
    ，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前曾就系爭房屋成立調解約定登記
    為公同共有（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20號，下稱另案移調事
    件），但被上訴人2人於施淑蘭民國109年2月19日過世後，
    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占用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又橋頭區與系爭
    房屋條件類似之69坪房屋之租金行情約為新臺幣（下同）38
    ,000元，換算每坪約551元，以系爭房屋約30坪，除以上訴
    人潛在應繼分比例1/3計算，每月約5,510元（551×30/3=5,5
    10），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159,790元（自109年2月15日至111年7月14日，共29個月
    ，5,510×29=159,79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111年7月15日起按月連帶給付
    上訴人5,510元。又因被上訴人主張係基於2/3共有人同意借
    用系爭房屋，侵害上訴人權益，上訴人另得依民法第820條
    第4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
    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
    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
    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2人於訴外人施淑蘭生前就與施淑
    蘭共同居住在系爭房屋迄今，施淑蘭生前將系爭房屋無償提
    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共同居住，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使用目
    的尚未完成，兩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上訴人自仍應
    受該使用借貸關係之拘束；又被上訴人2人於系爭房屋之應
    繼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為2/3，被上訴人2人依民法第82
    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同意將被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
    部分出借被上訴人使用，另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
    房屋其餘部分（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合計未超
    過2/3，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形；另若法院
    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款項，被上訴人韓國雄得以對上
    訴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費用債權6,085元主張抵銷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
    屋遷出，並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㈢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
    起至騰空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
    。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親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死亡後，系爭
    房屋為兩造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㈡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上訴人2人使
    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是否無權占有？若有權源，占有權源
    為何？
　㈡若被上訴人為無權占有，則上訴人請求遷讓房屋及返還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其金額應為若干？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逾2/3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
    0條第1項、第82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於109年2月19日
    死亡後，兩造繼承施淑蘭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應繼分每人
    各1/3），而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
    告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
    原審會同地政到場履勘確認，有履勘筆錄、照片及複丈成果
    圖可稽（見原審卷第131至149頁、161頁），上情堪可認定
    。
　⒉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專指保存行為及改良、利用等行為而言
    。經查，系爭房屋為兩造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1/3，
    而被上訴人韓國雄為48年生，韓宏騰為59年生，兩人早已成
    年並成家，而韓國雄與配偶、子女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其顯
    然係於成年後仍選擇與施淑蘭同住，而非基於施淑蘭占用輔
    助人之意思而受施淑蘭之指示使用系爭房屋，合先敘明。依
    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71年間即與施淑蘭關係決裂，而被
    施淑蘭自系爭房屋趕出，之後一直未使用過系爭房屋，上訴
    人自從與施淑蘭決裂後，就沒有來往聯絡，直至施淑蘭臨終
    前，始因被上訴人通知來看最後一面，上訴人從來沒有請求
    要使用系爭房屋，提出訴訟後，雙方協議分管，我們也同意
    上訴人來使用，是他自己不要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上
    訴人亦不否認上情，僅辯稱：上訴人現在居住在外面，被上
    訴人說可以過來使用，但對我們來講實益不大，最好的管理
    方式是租出去等語，足見兩造於原審中已就系爭房屋管理方
    式為協議，惟無法達成共識一節，堪可認定。
　⒊參諸被上訴人2人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過半數，其等合意將
    系爭房屋供作己用，而非出租，其已過共有人之半數及應有
    部分半數，其已符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而為共有人應遵
    守之管理方式。上訴人雖稱此為顯失公平之管理方式，惟被
    上訴人決定上開管理方式時，曾合法通知上訴人使其表示意
    見，且上訴人於71年離開系爭房屋時，係系爭房屋原所有權
    人施淑蘭所決定，並非被上訴人有驅逐或妨礙上訴人使用系
    爭房屋之行為，施淑蘭死亡後，被上訴人亦表示上訴人可回
    來使用系爭房屋，要未見有任何阻止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
    情，是上訴人自己認為「其已住在外面，使用系爭房屋對其
    實益不大」而選擇不使用系爭房屋，其主張：被上訴人只著
    重自己利益云云，要未見所據，要難謂此有何致上訴人無法
    妥善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可言。又依附表所示之使用
    現況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並未超過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2
    ，上訴人得使用範圍仍大於其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1，是本件
    管理方式，並未見有何上訴人所主張之顯失公平之處，其主
    張已難逕採。依上訴人所辯，其唯一認可之方式僅有將系爭
    房屋出租一途，而其欲出租之理由僅為其已久未居住系爭房
    屋，其另有房屋，居住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云云，惟其主
    張之管理方法既無法達到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人數及應有比
    例，自難採為適法之管理方式，而被上訴人決議之管理方法
    又未見有何同條第2、3、4項之情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
    屋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係無權占
    用系爭房屋，應將之遷讓返還，及應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
    即非有據。
　㈡按共有人依第1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法
    第820條第4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應對其負賠
    償之責，惟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係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
    定，要屬有據，已如前述，要無從認被上訴人不採上訴人本
    件主張之方式利用系爭房屋，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上訴
    人復未就被上訴人之管理方式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上訴
    人因此受有何具體損害等情節提出明確主張，其請求當非有
    據。上訴人亦未說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法侵害行為，並其行為
    有損上訴人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云云，亦無
    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179條、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820條第4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
    共有人，並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
    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
    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
    第3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琬如
　　　　　　　　　　　　　　　　　　  
　　　　　　　　　　　　　　　　　　　法　官　許慧如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樓層 面積(m2) 使用現況 說明 一樓 保存登記46.99 未保存登記19.81 合計66.8 韓國雄使用 1.系爭房屋總面積含陽台共267.2平方公尺，按2造3人潛在應繼分計算，每人89.06平方公尺。 2.目前韓國雄有使用之面積包括系爭房屋1、3樓，共130平方公尺。又系爭房屋2樓外側房間之面積雖未測量，但由現場照片可知明顯不到該樓層一半(原審卷第140至141頁)，故韓宏騰使用面積少於31.6平方公尺。 3.以系爭房屋不含陽台總面積260公尺，扣除上述130及31.6平方公尺後為98.4平方公尺。被上訴人2人同意將系爭房屋目前無人使用部分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原審卷第174頁)，故上訴人至少可使用98.4平方公尺之面積，此面積已大於上述89.06平方公尺。 二樓 保存登記50.8 未保存登記12.4 合計63.2 外側(臨路)房間目前放置韓宏騰物品，其餘空間(包括2樓樓梯間、樓梯間與後側房間中間之空間、後側房間)無人使用。  三樓 未保存登記63.2 韓國雄使用。  四樓(頂樓加蓋) 未保存登記66.8 無人使用。  附屬建物(陽台) 未保存登記7.2   合計 保存登記97.79 總面積260 總面積含附屬建物267.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5號
上  訴  人  韓國英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上訴人    韓國雄  
            韓宏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任進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28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即訴外人施淑蘭所有，施淑蘭過世後，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前曾就系爭房屋成立調解約定登記為公同共有（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20號，下稱另案移調事件），但被上訴人2人於施淑蘭民國109年2月19日過世後，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占用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又橋頭區與系爭房屋條件類似之69坪房屋之租金行情約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換算每坪約551元，以系爭房屋約30坪，除以上訴人潛在應繼分比例1/3計算，每月約5,510元（551×30/3=5,510），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9,790元（自109年2月15日至111年7月14日，共29個月，5,510×29=159,79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111年7月15日起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又因被上訴人主張係基於2/3共有人同意借用系爭房屋，侵害上訴人權益，上訴人另得依民法第820條第4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2人於訴外人施淑蘭生前就與施淑蘭共同居住在系爭房屋迄今，施淑蘭生前將系爭房屋無償提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共同居住，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使用目的尚未完成，兩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上訴人自仍應受該使用借貸關係之拘束；又被上訴人2人於系爭房屋之應繼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為2/3，被上訴人2人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同意將被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部分出借被上訴人使用，另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房屋其餘部分（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合計未超過2/3，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形；另若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款項，被上訴人韓國雄得以對上訴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費用債權6,085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並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親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死亡後，系爭房屋為兩造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㈡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上訴人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是否無權占有？若有權源，占有權源為何？
　㈡若被上訴人為無權占有，則上訴人請求遷讓房屋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其金額應為若干？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第82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於109年2月19日死亡後，兩造繼承施淑蘭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應繼分每人各1/3），而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告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原審會同地政到場履勘確認，有履勘筆錄、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第131至149頁、161頁），上情堪可認定。
　⒉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專指保存行為及改良、利用等行為而言。經查，系爭房屋為兩造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1/3，而被上訴人韓國雄為48年生，韓宏騰為59年生，兩人早已成年並成家，而韓國雄與配偶、子女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其顯然係於成年後仍選擇與施淑蘭同住，而非基於施淑蘭占用輔助人之意思而受施淑蘭之指示使用系爭房屋，合先敘明。依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71年間即與施淑蘭關係決裂，而被施淑蘭自系爭房屋趕出，之後一直未使用過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從與施淑蘭決裂後，就沒有來往聯絡，直至施淑蘭臨終前，始因被上訴人通知來看最後一面，上訴人從來沒有請求要使用系爭房屋，提出訴訟後，雙方協議分管，我們也同意上訴人來使用，是他自己不要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上訴人亦不否認上情，僅辯稱：上訴人現在居住在外面，被上訴人說可以過來使用，但對我們來講實益不大，最好的管理方式是租出去等語，足見兩造於原審中已就系爭房屋管理方式為協議，惟無法達成共識一節，堪可認定。
　⒊參諸被上訴人2人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過半數，其等合意將系爭房屋供作己用，而非出租，其已過共有人之半數及應有部分半數，其已符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而為共有人應遵守之管理方式。上訴人雖稱此為顯失公平之管理方式，惟被上訴人決定上開管理方式時，曾合法通知上訴人使其表示意見，且上訴人於71年離開系爭房屋時，係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施淑蘭所決定，並非被上訴人有驅逐或妨礙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行為，施淑蘭死亡後，被上訴人亦表示上訴人可回來使用系爭房屋，要未見有任何阻止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情，是上訴人自己認為「其已住在外面，使用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而選擇不使用系爭房屋，其主張：被上訴人只著重自己利益云云，要未見所據，要難謂此有何致上訴人無法妥善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可言。又依附表所示之使用現況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並未超過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2，上訴人得使用範圍仍大於其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1，是本件管理方式，並未見有何上訴人所主張之顯失公平之處，其主張已難逕採。依上訴人所辯，其唯一認可之方式僅有將系爭房屋出租一途，而其欲出租之理由僅為其已久未居住系爭房屋，其另有房屋，居住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云云，惟其主張之管理方法既無法達到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人數及應有比例，自難採為適法之管理方式，而被上訴人決議之管理方法又未見有何同條第2、3、4項之情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係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應將之遷讓返還，及應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即非有據。
　㈡按共有人依第1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法第820條第4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應對其負賠償之責，惟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係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要屬有據，已如前述，要無從認被上訴人不採上訴人本件主張之方式利用系爭房屋，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上訴人復未就被上訴人之管理方式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上訴人因此受有何具體損害等情節提出明確主張，其請求當非有據。上訴人亦未說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法侵害行為，並其行為有損上訴人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云云，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820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並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琬如
　　　　　　　　　　　　　　　　　　  
　　　　　　　　　　　　　　　　　　　法　官　許慧如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樓層

		面積(m2)

		使用現況

		說明



		一樓

		保存登記46.99
未保存登記19.81
合計66.8

		韓國雄使用

		1.系爭房屋總面積含陽台共267.2平方公尺，按2造3人潛在應繼分計算，每人89.06平方公尺。
2.目前韓國雄有使用之面積包括系爭房屋1、3樓，共130平方公尺。又系爭房屋2樓外側房間之面積雖未測量，但由現場照片可知明顯不到該樓層一半(原審卷第140至141頁)，故韓宏騰使用面積少於31.6平方公尺。
3.以系爭房屋不含陽台總面積260公尺，扣除上述130及31.6平方公尺後為98.4平方公尺。被上訴人2人同意將系爭房屋目前無人使用部分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原審卷第174頁)，故上訴人至少可使用98.4平方公尺之面積，此面積已大於上述89.06平方公尺。



		二樓

		保存登記50.8
未保存登記12.4
合計63.2

		外側(臨路)房間目前放置韓宏騰物品，其餘空間(包括2樓樓梯間、樓梯間與後側房間中間之空間、後側房間)無人使用。

		




		三樓

		未保存登記63.2

		韓國雄使用。

		




		四樓(頂樓加蓋)

		未保存登記66.8

		無人使用。

		




		附屬建物(陽台)

		未保存登記7.2

		


		




		合計

		保存登記97.79
總面積260
總面積含附屬建物267.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5號
上  訴  人  韓國英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陳慶合律師
被上訴人    韓國雄  
            韓宏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任進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9月28日本院橋頭簡易庭111年度橋簡字第11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原為兩造母親即訴外人施淑蘭所有，施淑蘭過世後，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前曾就系爭房屋成立調解約定登記為公同共有（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20號，下稱另案移調事件），但被上訴人2人於施淑蘭民國109年2月19日過世後，未經上訴人同意即占用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又橋頭區與系爭房屋條件類似之69坪房屋之租金行情約為新臺幣（下同）38,000元，換算每坪約551元，以系爭房屋約30坪，除以上訴人潛在應繼分比例1/3計算，每月約5,510元（551×30/3=5,510），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9,790元（自109年2月15日至111年7月14日，共29個月，5,510×29=159,79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111年7月15日起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又因被上訴人主張係基於2/3共有人同意借用系爭房屋，侵害上訴人權益，上訴人另得依民法第820條第4項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開金額等語。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2人於訴外人施淑蘭生前就與施淑蘭共同居住在系爭房屋迄今，施淑蘭生前將系爭房屋無償提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共同居住，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且使用目的尚未完成，兩造繼承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上訴人自仍應受該使用借貸關係之拘束；又被上訴人2人於系爭房屋之應繼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為2/3，被上訴人2人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同意將被上訴人2人如附表所示部分出借被上訴人使用，另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房屋其餘部分（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合計未超過2/3，並無不當得利或侵害上訴人權利之情形；另若法院認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款項，被上訴人韓國雄得以對上訴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費用債權6,085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請求無理由，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並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㈢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親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死亡後，系爭房屋為兩造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㈡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上訴人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
　㈠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房屋是否無權占有？若有權源，占有權源為何？
　㈡若被上訴人為無權占有，則上訴人請求遷讓房屋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其金額應為若干？
六、本件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上開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第82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房屋原為兩造之母施淑蘭所有，施淑蘭於109年2月19日死亡後，兩造繼承施淑蘭而公同共有系爭房屋（應繼分每人各1/3），而系爭房屋為4層樓建物（3樓+頂樓加蓋）現由被告2人使用，使用情形如附表所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原審會同地政到場履勘確認，有履勘筆錄、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第131至149頁、161頁），上情堪可認定。
　⒉所謂共有物之管理，專指保存行為及改良、利用等行為而言。經查，系爭房屋為兩造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各1/3，而被上訴人韓國雄為48年生，韓宏騰為59年生，兩人早已成年並成家，而韓國雄與配偶、子女仍居住在系爭房屋，其顯然係於成年後仍選擇與施淑蘭同住，而非基於施淑蘭占用輔助人之意思而受施淑蘭之指示使用系爭房屋，合先敘明。依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自71年間即與施淑蘭關係決裂，而被施淑蘭自系爭房屋趕出，之後一直未使用過系爭房屋，上訴人自從與施淑蘭決裂後，就沒有來往聯絡，直至施淑蘭臨終前，始因被上訴人通知來看最後一面，上訴人從來沒有請求要使用系爭房屋，提出訴訟後，雙方協議分管，我們也同意上訴人來使用，是他自己不要等語（見本院卷第79頁），上訴人亦不否認上情，僅辯稱：上訴人現在居住在外面，被上訴人說可以過來使用，但對我們來講實益不大，最好的管理方式是租出去等語，足見兩造於原審中已就系爭房屋管理方式為協議，惟無法達成共識一節，堪可認定。
　⒊參諸被上訴人2人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均已過半數，其等合意將系爭房屋供作己用，而非出租，其已過共有人之半數及應有部分半數，其已符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而為共有人應遵守之管理方式。上訴人雖稱此為顯失公平之管理方式，惟被上訴人決定上開管理方式時，曾合法通知上訴人使其表示意見，且上訴人於71年離開系爭房屋時，係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施淑蘭所決定，並非被上訴人有驅逐或妨礙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行為，施淑蘭死亡後，被上訴人亦表示上訴人可回來使用系爭房屋，要未見有任何阻止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之情，是上訴人自己認為「其已住在外面，使用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而選擇不使用系爭房屋，其主張：被上訴人只著重自己利益云云，要未見所據，要難謂此有何致上訴人無法妥善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損害可言。又依附表所示之使用現況所示，被上訴人使用範圍並未超過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2，上訴人得使用範圍仍大於其潛在應有部分3分之1，是本件管理方式，並未見有何上訴人所主張之顯失公平之處，其主張已難逕採。依上訴人所辯，其唯一認可之方式僅有將系爭房屋出租一途，而其欲出租之理由僅為其已久未居住系爭房屋，其另有房屋，居住系爭房屋對其實益不大云云，惟其主張之管理方法既無法達到民法第820條第1項之人數及應有比例，自難採為適法之管理方式，而被上訴人決議之管理方法又未見有何同條第2、3、4項之情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為係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應將之遷讓返還，及應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即非有據。
　㈡按共有人依第1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法第820條第4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應對其負賠償之責，惟被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係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要屬有據，已如前述，要無從認被上訴人不採上訴人本件主張之方式利用系爭房屋，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可言，上訴人復未就被上訴人之管理方式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或上訴人因此受有何具體損害等情節提出明確主張，其請求當非有據。上訴人亦未說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法侵害行為，並其行為有損上訴人之權利，是上訴人主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云云，亦無理由，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820條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並連帶給付上訴人15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1年7月15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5,51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 項、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琬如
　　　　　　　　　　　　　　　　　　  
　　　　　　　　　　　　　　　　　　　法　官　許慧如

　　　　　　　　　　　　　　　　　　　法　官　林昶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樓層 面積(m2) 使用現況 說明 一樓 保存登記46.99 未保存登記19.81 合計66.8 韓國雄使用 1.系爭房屋總面積含陽台共267.2平方公尺，按2造3人潛在應繼分計算，每人89.06平方公尺。 2.目前韓國雄有使用之面積包括系爭房屋1、3樓，共130平方公尺。又系爭房屋2樓外側房間之面積雖未測量，但由現場照片可知明顯不到該樓層一半(原審卷第140至141頁)，故韓宏騰使用面積少於31.6平方公尺。 3.以系爭房屋不含陽台總面積260公尺，扣除上述130及31.6平方公尺後為98.4平方公尺。被上訴人2人同意將系爭房屋目前無人使用部分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原審卷第174頁)，故上訴人至少可使用98.4平方公尺之面積，此面積已大於上述89.06平方公尺。 二樓 保存登記50.8 未保存登記12.4 合計63.2 外側(臨路)房間目前放置韓宏騰物品，其餘空間(包括2樓樓梯間、樓梯間與後側房間中間之空間、後側房間)無人使用。  三樓 未保存登記63.2 韓國雄使用。  四樓(頂樓加蓋) 未保存登記66.8 無人使用。  附屬建物(陽台) 未保存登記7.2   合計 保存登記97.79 總面積260 總面積含附屬建物267.2   



